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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航明传电报 
               签批盖章   胡振江 

等级  平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局发明电〔2015〕483 号

关于通航两个问题详细内容及答复 

民航各地区管理局、各通用航空公司、飞行学校：  

我司根据民航两会的意见建议，梳理出两条经常被提及的意

见，并发文进一步收集详细信息，问题为： 

1、飞行员的培养源头在院校，建议放开飞行学校的设立； 

2、通航监管缺乏针对性的规章支持，日常监管常借鉴参照

CCAR-121，标准过严。 

根据收集到的有效信息，我司进行了整理和分析，并统一答

复如下。 

问题一，设立飞行学校受到了哪些限制？ 

答复：各单位均未提出对于设立飞行学校，我国有何部门有



483-2- 

任何限制。目前设立飞行学校并无特别限制，只要遵循规章即可，

且规章体系和全球同步，现有学校和训练机构可在网上查询： 

http://pilots.caac.gov.cn 

问题二，通航审定和监管方面哪些内容借鉴参照 CCAR-121？ 

A．由于通航租赁航空器方面 CCAR-91 部规章及其附件并无相

关规定，地区局适航维修部门拟对申请租赁航空器的通航企业参

照 AC-121-62《航空器租赁》的原则予以受理。 

答复：租赁包含湿租和干租，湿租适用于承运人，CCAR-91

部并非承运人规章，因此和该咨询通告无关；类似业务按照《合

同法》应属于承包合同，按照承包管理即可。 

按照 CCAR-91 部运行的航空器干租无需按照 AC-121-62《航

空器租赁》的原则予以受理，而按照以下原则来处理： 

1、承租人承担航空器适航性责任； 

2、有正式的租赁协议，协议必须包含明确航空器的适航性责

任和维修要求的技术条款； 

3、干租航空器应当进入到承租人的运行规范中。 

B．91 部中没有对 MEL 的详细规定，建议针对 91 部规章，

出台相应的 AC，对通航的监管更加明确。 

答复：通航企业可以申请 MEL，也可以不申请 MEL，MEL 被批

准的可以按照 MEL 放行；没有 MEL 的航空器在下列情况同时满足

时可以运行： 

1、航空器型号合格证所确定的该型机基本构型中的所有仪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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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备均应正常工作； 

2、航空器应满足航空器飞行手册（AFM）中与计划运行有关

的设备要求（如适用）； 

3、基本构型之外的选装设备可以失效，但不应对实施计划的

运行有任何不利影响。 

C．91.725 条以及 L章要求，适用于大型或涡轮动力，还是大

型并且涡轮动力？ 

答复：91.725 条和 L 章的要求适用于大型飞机，也适用于涡

轮动力多发飞机，Y-12 属于该范畴内，相应要求对 Y-12 这类飞

机是适用的。 

D．由于 CCAR-135、CCAR-91 部（以下简称 135、91 部）中对

于运行区域的申请没有明确详细的要求，局方监察员参照

CCAR-121 部（以下简称 121 部）E章和 F章评估公司的运行区域

申请，要求公司提供相关材料并进行验证飞行。对于实际运行区

域和具体时间不确定且不可控的通航公司而言，难以实施专门的

远程国际航线验证飞行。目前我公司仅获批国内和亚洲区域，在

超出上述区域运行时均需向局方申请报批，每次批准有效期为三

个月。局方可否根据实际的运行情况，适当放宽运行区域的批准

或下发具体的管理办法以供参考。 

答复：91 部明确了只批境内，境外的只需要符合 G 章即可，

并无批准和验证要求；135 部则按照运行种类进行验证，并无特

指境内境外，这点和 121 部不同。对于特殊种类的运行，例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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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TOPS，则应根据需要实施验证。 

E．目前，维修系统基本以 121 部的标准作为运行管理依据。

在 135 部规章体系中仅有 4个咨询通告是与 121 部共用于 135 部

维修管理工作的参考标准，其他均无可参照的标准，造成 135 部

和 91 部运行中使用的维修管理要求过高的问题。建议局方能完善

135 部和 91 部与维修相关的咨询通告，制定针对性的标准，例如

航空器投入运行的申请和批准 (AC-121-52)、民用航空器维修方

案(AC-121-53)、航空器的修理和改装(AC-121-55R1)、飞机地面

勤务(AC-121-57)、合格的航材(AC-121-58R1)、航空器维修记录

和档案(AC-121-59)、航空器保留故障和保留工作项目

(AC-121-63)、航空器结构持续完整性大纲(AC-121-65)、维修计

划和控制(AC-121-66)、航空器空重和重心控制(AC-121-68)等。 

答复：维修处正在研究和制定关于 CCAR-91 部和 CCAR-43 部

的指导性材料，包括相关的 AC 等。 

F．通航公司在作业基地执行任务，配备航卫管理人员和设施

困难，公司无法对飞行员进行健康管理，建议由飞行人员自行把

好身体关。 

答复：依据 CCAR-67 部，飞行员本人在身体条件可能不符合

体检合格证要求时有停止履责并报告的责任，通航企业应为在基

地外运行的飞行人员建立可靠联系方式，以保障其及时报告身体

不合格情况。 

请各地区管理局将此电报转发至辖区内相关单位，并加强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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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和落实，在通航审定和监察中尽职尽责，避免监管不到位和过

度监管，同时加强宣传，使通航企业普遍理解规章，在各类研讨

会议、征求意见的过程中提出切实有效意见。对于今后通航监管

工作中出现的问题，可以组织专题咨询，我司将积极研究并答复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飞行标准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3 月 2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承办单位：通用标准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64091403  
  


